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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老师：
某媒体中说：“当我深入这片古

老的土家族聚居区，就陶醉在恩施
的气息里。”这个句子里的“聚居
区”后是否应加上“时候”？请您解
释一下，谢谢！

吉林读者李应前

李应前读者：
用 介 词 “ 当 ” 表 示 “ 某 个 时

候”时，分句末尾要有“时候”或
“时”与之相呼应。例如：

（1） 当我回来的时候，太阳已
经落山了，我摸黑回到家里。

（2） 当他5岁的时候，父亲便带
着他来到北京，如今已在北京住了
50年。

（3） 满载士兵的汽车在公路上
奔驰，当经过一片庄稼地时，突然
停了下来。

（4） 当市场的情势发生改变的
时候，我们的对策也应随之调整。

（5） 当村里欢庆丰收的时候，
传来了火车很快就要通到附近的消
息。

“当”跟后面的“时候”，构成
了介词结构，如果没有“时候”或

“时”，介词结构就不完整。
“当……的时候”跟“当……

时”比较起来，“当……时”的书面
语色彩更重一些。故而多用于书面
语气息浓厚的文章或文件中。另
外，“当”后词语较多时，末尾也多
用“时”。

因此，“当我深入这片古老的土
家族聚居区，就陶醉在恩施的气息
里”中，宜在前一分句末尾加“的
时候”或“时”。这个分句比较长，
加“时”比较合适，可改为：“当我
深入这片古老的土家族聚居区时，
就陶醉在恩施的气息里。”

从 这 个 例 句 可 以 看 出 ， 使 用
“当……的时候 （时） ”这一表达格
式时，如果分句较长，容易丢掉分
句末尾的“时候 （时） ”，这是值得
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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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桥

●涉外婚姻及其法律适用

本文所称的“涉外婚姻”，仅涉及中国公民同外国人、
内地居民同港澳台居民及华侨在内地结婚或者离婚的情
形。其主要适用的是中国的《婚姻法》、《婚姻登记条例》、

《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
自 2011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

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对涉外婚姻的法律适用进行了新的规
定。

“结婚条件”适用当事人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
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没有共同国籍，
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或者国籍国缔结婚姻的，适用婚
姻缔结地法律。

“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
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

“协议离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
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共同
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国籍国
法律；没有共同国籍的，适用办理离婚手续机构所在地法律。

“诉讼离婚”适用法院地法律。

●如何在内地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符合中国婚姻法规定的结婚条件，中国公民同外国人
在中国内地结婚的，内地居民同香港居民、澳门居民、台
湾居民、华侨在中国内地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共同到内
地居民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

1、办理结婚登记的内地居民应当出具下列证件和证明
材料：

（一） 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
（二） 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

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签字声明。
2、办理结婚登记的香港居民、澳门居民、台湾居民应

当出具下列证件和证明材料：
（一） 本人的有效通行证、身份证；
（二） 经居住地公证机构公证的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

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声明。
3、办理结婚登记的华侨应当出具下列证件和证明材

料：
（一） 本人的有效护照；
（二） 居住国公证机构或者有权机关出具的、经中华人

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的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
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证明，或者中
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出具的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
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证明。

4、办理结婚登记的外国人应当出具下列证件和证明材
料：

（一） 本人的有效护照或者其他有效的国际旅行证件；
（二） 所在国公证机构或者有权机关出具的、经中华人

民共和国驻该国使 （领） 馆认证或者该国驻华使 （领） 馆
认证的本人无配偶的证明，或者所在国驻华使 （领） 馆出
具的本人无配偶的证明。

5、关于出国人员、华侨及港澳台居民结婚提交材料的
问题：

出国人员办理结婚登记应根据其出具的证件分情况处
理。当事人出具身份证、户口簿作为身份证件的，按内地
居民婚姻登记规定办理；当事人出具中国护照作为身份证
件的，按华侨婚姻登记规定办理。

当事人以中国护照作为身份证件，在内地居住
满一年、无法取得有关国家或我驻外使领馆出具的
婚姻状况证明的，婚姻登记机关可根据当事人本人
的相关情况声明及两个近亲属出具的有关当事人婚

姻状况的证明办理结婚登记。

●如何在内地办理离婚登记手续

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在中国内地自愿离婚的，内地居民
同香港居民、澳门居民、台湾居民、华侨在中国内地自愿
离婚的，男女双方应当共同到内地居民常住户口所在地的
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

办理离婚登记的内地居民应当出具下列证件和证明材
料：

（一） 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
（二） 本人的结婚证；
（三） 双方当事人共同签署的离婚协议书。
办理离婚登记的香港居民、澳门居民、台湾居民、华

侨、外国人除应当出具前款第 （二） 项、第 （三） 项规定
的证件、证明材料外，香港居民、澳门居民、台湾居民还
应当出具本人的有效通行证、身份证，华侨、外国人还应
当出具本人的有效护照或者其他有效国际旅行证件。

离婚协议书应当载明双方当事人自愿离婚的意思表示
以及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意见。

办理离婚登记的当事人具有以下情节之一的，婚姻登
记机关不予受理：

（一） 未达成离婚协议的；
（二） 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的；
（三） 其结婚登记不是在中国内地办理的。

●在内地诉讼离婚的几个法律问题

1、如何确定管辖法院？
一般原则：涉外离婚诉讼，一般以被告住所地有管辖

权的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
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特殊规定：（1） 对不在中国境内居住的人或者对下落
不明及宣告失踪的人提起的涉外离婚诉讼，由原告住所地
人民法院管辖；原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原
告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2） 在国内结婚并定居国外
的华侨，如定居国法院以离婚诉讼须由婚姻缔结地法院管
辖为由不予受理，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的，由
婚姻缔结地或一方在国内的最后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3） 在国外结婚并定居国外的华侨，如定居国法院以离婚
诉讼须由国籍所属国法院管辖为由不予受理，当事人向人
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的，由一方原住所地或在国内的最后
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4） 中国公民一方居住在国外，一
方居住在国内，不论哪一方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国
内一方住所地的人民法院都有权管辖。如国外一方在居住国
法院起诉，国内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受诉人民法院有权
管辖。（5）中国公民双方在国外但未定居，一方向人民法院起
诉离婚的，应由原告或者被告原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2、适用什么法律？
在中国内地人民法院受理的涉外离婚案件，有关民事

诉讼程序的规定、离婚条件、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等，均
适用中国法律。

3、中国公民能否到内地法院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的离婚
判决书？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
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对与中国没有订立司法协助协
议的外国法院作出的离婚判决，中国籍当事人可以根据该

《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对
与中国有司法协助协议的外国法院作出的离婚判决，
按照协议的规定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中
的夫妻财产分割、生活费负担、子女抚养方面判
决的承认执行，不适用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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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外交往的日益频繁以及华人国籍、
身份变化等因素，“涉外婚姻”日益增多。有读
者向本报咨询在中国如何办理涉外结婚登记、
外国法院判定的离婚判决书在中国是否有效
等问题。为此，我们请北京市赵晓鲁律师事务
所屈炜律师，就涉外婚姻中的几点常见法律问
题做一解析，敬请留意。 ——编者

根据中国现行的有关
政策、法规，中国禁止成
立涉外婚姻介绍机构。不
准许国内婚姻介绍机构和
其他单位从事或者变相从
事涉外婚姻介绍业务，也
不准许任何个人采取欺骗
手段或者以营利为目的从
事或者变相从事涉外婚姻
介绍活动。

近年来某些地方出现
一些所谓涉外中介服务机
构，经常以咨询或者办理
入境手续等名义收取费
用，骗取内地居民“迎
娶”外国新娘，最后新郎
落得“人财两空”的尴尬
境地。对这种非法的涉外
婚姻“黑”中介，应当予
以警惕和防备。

律师提示▶▶▶

我和老伴儿居住的老年公寓，位于美国科罗拉
多州丹佛市中心。这栋公寓楼里住着 98户老人，其
中华人的户数占一多半。楼内有8户订阅了《人民日
报海外版》，说来还都是我推荐给他们的。

屈指算来，我和海外版结缘已有 16 个年头了。
那是1999年10月，我到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
女儿家探亲，女儿为了排解我的寂寞，订了一份海
外版，我如获至宝，每一期都看个遍。2000年退休
以后，我和老伴儿常到美国居住，2007年拿到美国
绿卡。这些年来，订阅海外版从未间断过。

3年前，我和老伴儿住进了老年公寓，同时把海
外版的投寄地址也转过来了。不少中国老人对我订
的这份报纸感兴趣，我看过后就送给他们传阅。虽
然家家都有中文电视、网络电视和电脑，看新闻不
是问题，但老人们更喜欢海外版上的一些固定专栏
和版面，比如头版的“望海楼”专栏，“华侨华人”

“读者桥”“旅游天地”“名流”“健康生活”“神州速
览”“文学乡土”“万家灯火”“焦点关注”“学中
文”等专版。于是，公寓楼里的老人们竞相订阅海
外版。

天天与海外版相伴，便产生了为之写稿的想
法。2001年，我看到车行老板顾正华经营有方，生
意红火，征得他的同意后，我写了一篇 3000多字的
通讯，在当地的 《中国城报》 上分三期连载，老顾
看了很高兴。我对他说，想把这篇长通讯改写成一
篇六七百字的短稿，投给海外版。他说不行，海外
版是发行全世界的大报，不可能登咱这点事儿。但
我还是想试试，《顾记车行好生意》写完后就传给了
海外版的“华侨华人”版，不久竟被采用了。老顾
先我一步看到报纸，立即打电话给我报信儿，兴奋
之情溢于言表。

2001 年 9 月，我的外孙女小简星期天在中文学
校看到海外版刊出《海外儿童学中文习作选登》，便
写了一篇《我想回中国看看》。见报时，刘菲编辑在
点评中写道：“看得出，小简的书写态度十分认真。
希望今后能按照字帖继续练习，把汉字写得更好
看。”第二年秋天，小简被送回国内，在辽宁省丹东
市二纬路小学读完三年级上学期，中文的读写能力
提高很快。我写了一篇《外孙女回国学中文》，发表
在2003年6月5日的“学中文”版上。

到美国后，我还写了很多见闻，其中的几篇见
之于海外版的报端，令我倍感荣幸。

带动周围人
订阅海外版

张桂桓

作者简介：

张 桂 桓 ，
退休前为辽宁
省丹东市公务
员，退休后侨
居美国。

连日来，海外女作家苏菲喜事连连。一是她
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文学乡土”版发表的散文

《说起梅花》被北京市选作高考题；二是她的新书
《天外的乡愁》被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苏菲
高兴地说：想不到海外版的影响力这么大，一篇
普通的散文，却获得如此大的反响，又把我推上
文学创作的“快车道”。

定居美国洛杉矶的苏菲喜欢写散文和诗，她创
作的作品一篇接一篇，几年下来，就累积了近百篇
作品。她的散文写好后，往往自我欣赏一番，便顺手
把作品丢进抽屉里。苏菲喜欢写散文的事被女作家
刘于蓉知道了，于是把她的散文推荐给北京的文学
编辑白舒荣。白舒荣读了苏菲的散文《说起梅花》拍
案叫绝，当即帮她投寄给海外版的“文学乡土”版。
不久，这篇散文果真发表在“文学乡土”版的显要位
置，苏菲拿着海外版兴奋得又蹦又跳。

《说起梅花》表达了苏菲对梅花、对以梅花精
神为代表的祖国优秀文化的深切热爱。文章情感
真挚，语言雅致而鲜活生动。在“文学乡土”版发表

后，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先是被《散文选刊》转载，
又被选入安徽江南十校高三联考阅读理解试题，再
被2015年北京高考作文题目“深入灵魂的热爱”选
作引用文章。

“70后”女作家苏菲，原名王红梅，由于喜爱写
作，就把自己的英文名“Sophia”的中文译音作为笔
名了。她在安徽省太和县长大，从小喜欢写诗。父亲
是语文老师，常教她古诗，为她日后写现代诗打下
根基。她16岁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诗作，其“处女作”
是“初恋和童年”，发表在《乡土诗人》月刊上。

苏菲学生时代作的诗有50多篇，字里行间表
达了青春的迷茫、青春的忧虑以及青少年的喜怒
哀乐。她初中毕业后考入淮南幼儿师范，又在安
徽中医学院攻读硕士学位。2003 年 3月，她赴美
定居，迅即取得美国加州中医师执照，开始一边
扎银针，一边搞创作的新移民生活。近两年来，
她开始尝试小说创作，正在撰写反映新移民生活
的小说，第一章已写了 2 万多字，完稿后将投给
海外版“文学乡土”版。

海外版助她

走上文学创作“快车道”
卢 威文/图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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